
僅供參考 

附件一 1 

召開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 

第一次會議流程 

第 14/2017 號法律《分層建築物共同部分的管理法律制度》（以下稱第 14/2017 號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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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出席 

會議舉行時，應於出席簿上登記分層建築物所有人或其代

理人的出席情況，出席簿內應附有出席表，逐一記載出席

分層建築物所有人的姓名及其單位，以及被代理之分層建

築物所有人之姓名，其代理人之姓名；同時，上述出席者

須於出席表上簽名，以便領取有關會議文件（倘有）。 

 

大會舉行程序 

1) 選出會議主席； 

2) 如有需要，會議主席可在出席會議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中委任

最多兩名秘書，以協助其執行職務； 

3)  宣讀大會議程； 

4)   公佈出席之分層建築物所有人數目及所占樓宇總值之比例；   

5)  解釋各項議程之表決方式(如劃票方式)； 

6)  繕立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會議錄屬強制性，由大會主席負責

繕立會議錄並簽名，如其不繕立，則由管理機關成員負責繕立； 

7)  若有需要可於出席者中抽出若干人作監票員； 

8)  對各項議程投票(包括贊成票、反對票及棄權票)； 

9)  公佈表決結果(包括有效票、廢票及空白票)； 

10） 討論其他樓宇管理的事項； 

11）宣佈大會結束。 

會議召集 

召集書（內應載有舉行會議的日期、時間、議程、地點及

接受代理文書的地址）須於大會舉行前至少 20 日連續張

貼於每幢樓宇入口的大堂及共同通道顯眼處，亦可按分層

建築物所有人(俗稱業主)書面通知獲得召集書的方式，包

括投遞信箱或電郵等方式寄送至相關分層建築物所有人

之獨立單位或其指定地址。為會議議程存在法定情況，則

須在召集時依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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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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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會議錄及決議 

會議舉行後 10 日內，須將會議錄副本張貼於樓宇入

口的大堂及共同通道顯眼處至少為期 15 日。如有部

分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只懂另一種正式語文，應儘可能

附同相應的譯本。 

寄存會議錄及房屋局發證明 

大會議程涉及選出管理機關成員，故須於會議舉行後

15 日內向房屋局寄存會議錄副本。 



僅供參考 

附件一 3 

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 

第一次會議之成立 

第 14/2017 號法律《分層建築物共同部分的管理法律制度》（以下稱第 14/2017 號法律） 

 內  容 適用法例 

召集書 

 

1) 法律依據：根據第 14/2017 號法律第 23、24 條規定召集大會； 

2) 舉行大會日期、時間、地點、議程及接收代理文書的地址； 

3) 可附帶張貼上年度帳目的報告、本年度預算的草案、分層建築物管理

服務方案、規章或修改規章的草案、更改分層所有權設定憑證的草案，

如張貼文件為不可能或帶來過重負擔，則須在召集書指出查閲地點，

如管理處； 

4) 且須以其中一種正式語文書寫。 

 

第 14/2017 號法律 

 第 23、24、25 條 

 

        

 

議程 
1) 選出管理機關成員； 

2)  通過上年度的帳目； 

3)  通過本年度之預算； 

4)  依法通過分層建築物管理機關的名稱（第一次會議）； 

5)  通過分層建築物規章，或通過有關制定及通過規章的程序； 

6)  通過火險合同的保費； 

7)  其他議程......。 

*對涉及不屬召集書議程範圍之事項進行議決會導致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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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2 條 

 

 

 

 

召集前提條

件及方式 

1) 召集第一次會議的任一前提條件：分層建築物的半數獨立單位已移

轉；分層建築物的百分之三十的獨立單位已被占用；如無前述兩種情

形，自樓宇使用准照發出之日起十八個月後，且至少有一個獨立單位

已移轉。 

2) 依法可召集會議的主體：實際管理分層建築物的自然人或法人； 

3) 召集書（內應載有舉行會議之的日期、時間、議程、地點及接受代理

文書的地址）須於大會舉行前至少 20 日張貼於每幢樓宇入口的大堂及

共同通道顯眼處，亦可按分層建築物所有人（俗稱業主）書面通知獲

得召集書的方式，包括投遞信箱或電郵等方式寄送至全體分層建築物

所有人分層建築物所有人之獨立單位或其指定地址。 

 

 

第 14/2017 號法律 

 第 23、24 條 

 

 

 

 

 

代理 
1)  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可授權予同一樓宇之另一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出席大

會，只要具備被代理人簽名的致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會議主席的函

件，並出示被代理人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足以作為代理憑證；或 

2)  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可授權予其他代理人出席大會，只要具備經公證認

定被代理人簽名的致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會議主席的函件，足以作

為代理憑證； 

上述 1)、2)點文件，需在會議開始前送交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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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供參考 

附件一 4 

出席登記 
1) 應登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之出席情況，簿內應附有出席表，逐一記載

出席之分層建築物所有人的姓名、被代理之分層建築物所有人本人及

代理人之姓名； 

2) 處理出席登記的注意事項：透過分層建築物所有人或其代理人出示身

份證明文件，確認其身份；要求分層建築物所有人或其代理人在出席

名單上簽名；就每一項須以書面投票方式作出的決議，向每一分層建

築物所有人或其代理人派發選票。 

3) 選票需要載明的事項：出席分層建築物所有人擁有的獨立單位數目、

出席分層建築物所有人擁有的獨立單位在分層建築物總值中所占的百

分比或千分比； 

4) 上述出席登記工作由召集人負責組織及執行。 

 

 

第 14/2017 號法律 

 第 27 條 

 

投票及決議 

 

1) 基本規則：每一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在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上按其獨

立單位在分層建築物總值中所占的百分比或千分比擁有相應的票數； 

2) 法律對大會因應各種事項通過決議所需的票數份額作出了五種不同規

定： 

 第一種，在一般情況下，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的決議須經出席會

議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的過半數票通過，而該通過的份額至少須占

分層建築物總值的百分之十五； 

例外的情形，如大會所討論的事項為通過上年度的帳目或通過本年

度的預算，且在召集書中明確指出只要有出席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

過半數票即可通過有關事宜的決議，則法律允許通過有關決議的票

數份額無須達上述一般規定所要求的“至少須占分層建築物總值的

百分之十五”； 

 第二種，須經出席大會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過半數票通過，而該通

過的份額至少須占分層建築物總值的百分之二十五的情形，包括： 

a) 罷免管理機關成員；  

b) 通過由共同儲備基金支付的開支； 

c) 依法可在樓宇地面層外牆前方的柱裝設招牌、廣告或其支撐物

及組件或廢止該許可，以及； 

d) 單方終止提供樓宇管理服務的合同。  

 第三種，須至少取得分層建築物總值超過百分之五十贊成票的情

形，包括： 

a)  依法可在樓宇外牆裝設招牌、廣告或其支撐物及組件或廢止該

許 

可，以及； 

b)  修改分層建築物的規章。 

 第四種，須至少取得分層建築物總值三分之二贊成票的情況，包括： 

a ) 在共同部分進行更新工程； 

b) 訂立超過法律規定可向分層建築物所有人作出金錢處罰的數額

上限； 

c) 更改分層所有權設定憑證中涉及共同部分或專有部分的用途； 

 第五種，法律要求一致通過（百分之百通過）的決議，包括：樓宇

完全損毀而決定是否重建樓宇的情況。如有至少占分層建築物總值

三分之二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出席大會且他們全部都投贊成票，則

只要其後獲缺席的全部分層建築物所有人通過，亦視為經全體分層

 

第 14/2017 號法律 

第 11、21、24、28、29、

30、72 條； 

《民法典》 

第 1321、1337 條 

 

 

 



僅供參考 

附件一 5 

建築物所有人一致通過有關決議。 

 

(須注意，對於要求一致通過的決議，決議須在十日內以具收件回執

的掛號信通知全部缺席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分層建築物所有人須自

收到信函起六十日內，以書面方式將其贊同或反對的意向通知分層建

築物所有人大會。分層建築物所有人的緘默，視為贊成通過獲通知的

決議。) 

3) 大會中投票的方式：一般是透過書面方式投票；然而，大會可議決或

分層建築物規章訂定採用其他投票方式。 

4) 對於第 14/2017 號法律第 6 條規定的預約取得人及用益權人，該等人士

不可對更新工程、分層所有權的設定憑證的更改、在樓宇損毀下的重

建或權利轉讓事宜投票決議。 

 

會議錄 
1) 繕立大會會議錄是必須的，由會議主席負責編寫會議錄及簽署，如有

需要，會議主席可在出席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中委任最多兩名秘書協

助其執行職務；如會議主席不繕立會議錄，則由管理機關成員負責繕

立。 

2) 會議錄應至少載有以下事項： 

a）會議的地點、日期、開始與結束時間及議程； 

b）會議主席的姓名； 

c）出席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或透過代理人出席會議者的票數在分層建

築物總值中所占的百分比； 

d）所建議決議的實質內容及有關表決的結果，並列明贊成票、反對票

及棄權票的百分比； 

e）分層建築物所有人要求時，明確指出其投票意向； 

f）繕立會議錄者的簽名。 

同時，還應適當記錄大會發生之事情，如分層建築物所有人之提問及

相關回應。 

3) 會議錄張貼時須注意事宜；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的會議錄副本，應

在會議舉行後的十日內，在樓宇入口的大堂，或如分層建築物由多幢

樓宇組成，在每幢樓宇入口的大堂，又或在分層建築物所有人的共同

通道中的某一地點張貼，為期至少十五日；如有部分分層建築物所有

人只懂另一種正式語文，應儘可能附同相應的譯本。 

4) 會議錄的保管事宜；例如：會議錄、出席名單及代理文書，由管理機

關負責保管，但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另有決議者除外。 

5) 會議錄的寄存事宜；涉及管理機關成員的選舉或罷免的分層建築物所

有人大會的會議錄副本，應在會議舉行後十五日內寄存於房屋局。 

6) 在會議錄上經適當紀錄的各項決議的法律效力，其對分層建築物所有

人、對有關單位擁有權利的第三人，以及對獨立單位的任何占有人或

單純的持有人均具約束力。 

 

 

第 14/2017 號法律 

 第 31、32、33 條 

決議之爭執 
1) 可按訴訟法之規定聲請中止決議之效力； 

2) 在爭議有關決議有效性的訴訟中，由管理機關或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

會為此目的而指定的人擔任被告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的代理人，但管

理機關為原告者除外。 

 

 

第 14/2017 號法律 

 第 36 條 

 



僅供參考 

附件一 6 

非有效之決議 
1) 無效決議： 

a) 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保護公共利益的法律規定； 

b) 所涉及的事宜按法律或其性質無須經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作出

決議； 

c) 罷免在任管理機關成員前選出新管理機關； 

d) 未經所需之票數通過； 

e) 未經召集之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上通過。 

2) 可撤銷之決議： 

主要指因標的、召集分層建築物所有人的程序或大會運作上出現不當

情事而違反法律或規章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的決議；可撤銷的決

議，只可自其通過之日起六十日內提出爭辯。 

3) 決議的補正制度： 

    a) 如全部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出席會議，在召集上的任何不當情事均獲

補正； 

b) 以及在無任何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反對舉行會議或增加議程，則因就

涉及不屬議程範圍的事項作出決議而導致的非有效性，亦獲補正。 

 

 

第 14/2017 號法律 

 第 34 條 

管理機關的

組成、運作、

職務等 

1) 管理機關組成：可由一名或多名成員組成；屬多於一百個獨立單位的

分層建築物，須由至少三名成員組成；如管理機關成員為法人，則該

法人應指定一名自然人代表其擔任有關職務。 

2) 擔任管理機關成員的資格：屬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及適用第 14/2017 號法

律第六條規定的用益權人及預約取得人，可成為管理機關成員； 

3) 管理機關成員執行職務的限制：管理機關成員不可委任他人代理執行

其職務。 

4) 管理機關成員任期：管理機關成員的任期不可超過三年，且須透過分

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的另一決議方可續任，任何超過三年期限的任期

均視為縮短至三年。 

5) 管理機關的運作：由管理機關成員選舉其中一名成員為主席；如表決

時票數相同，主席所投的票具決定性；管理機關經主席或過半數成員

召集而舉行會議；管理機關的決定僅在過半數成員出席下方可作出，

且須經出席會議的成員的過半數通過；管理機關内部會議須繕立會議

錄。 

6) 管理機關成員的報酬：管理機關成員的報酬按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

的決議的規定及條件支付。 

7) 管理機關的職務：由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的決議、分層建築物的規

章或法律賦予的職務。 

8) 管理機關代理分層建築物所有人的主要法律行為： 

a） 為日常運作及共同儲備基金開立專門的銀行帳戶； 

b） 訂立勞動合同及履行法律要求僱主實體作出的一切行為； 

c） 訂立取得財貨及提供勞務的合同。 

9) 管理機關在司法訴訟中的法律地位： 

a) 管理機關在執行法定職務或經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許可的職務

時，具有對任何分層建築物所有人或第三人提起訴訟的正當性； 

b) 管理機關亦可在涉及分層建築物共同部分的訴訟中成為被告。 

 

 

 

第 14/2017 號法律 

 第 38 至 45 條 



僅供參考 

附件一 7 

管理機關成

員的選舉、

免職、替補 

1) 管理機關成員的選出；                                                   

由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選出，有關選出決議按經出席會議的分層建

築物所有人的過半數票通過，而該通過的份額至少須占分層建築物總

值的百分之十五。 

2) 管理機關成員的聲請法院委任制度； 

a) 按訴訟法規定向法院聲請委任管理機關成員的兩種情況： 

b) 在為選舉管理機關成員而召集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會議中沒

有選出有關成員； 

c) 所有在任的管理機關成員均無法履行職務且未有召集分層建築物

所有人大會會議進行新選舉。 

3) 管理機關成員的免職： 

a） 免職方式有兩種：大會決議罷免和司法裁判罷免； 

b） 大會決議罷免的三項合理理由及決議要求： 

一） 嚴重或重複地違反其職責； 

二） 在執行職務時，因執行有關職務而犯罪； 

三） 欠缺執行職務的能力。  

  有關免職決議須經出席會議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過半數票通 

  過，而該通過的份額至少須占分層建築物總值的百分之二十五。 

4) 管理機關成員的替補制度； 

在管理機關成員死亡、失蹤、長期無能力或被罷免，或不再屬分層建

築物所有人，又或不再適用第 14/2017 號法律第六條規定，須按選出候

補人的決議所載的順序進行替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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